
南昌大学口腔医学院 2025 年招收攻读硕士

学位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为做好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根据教育部和学

校有关文件精神，结合院系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小组、复试小组、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

小组、监督小组，全面负责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做到压实

责任，对相关人员进行政策、纪律、规则及程序等方面的教育和

培训。

二、招生计划与复试比例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研究

方向

学习

方式

类型 总 计 划

数

已 录 推

免生数

拟招考

计划数

复试

比例

1003 口腔医学 口腔内科 全日制 学术型 2 0 2 1:1.5

1003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 全日制 学术型 2 0 2 1:1.5

1003 口腔医学 口腔修复 全日制 学术型 2 0 2 1:1.5

1003 口腔医学 口腔正畸 全日制 学术型 3 0 3 1:1.5

1052 口腔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口内)

全日制 专业型
14 2 12

1:1.5

1052 口腔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口外)

全日制 专业型
8 1 7

1:1.5

1052 口腔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修复)

全日制 专业型
19 2 17

1:1.5

1052 口腔医学

临床医疗技能

训练与研究

(正畸)

全日制 专业型
19 4 15

1:1.5



分学位类型、按专业初试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复试名单（同

分考生同时进入复试），考生现场报到后，按口腔修复、口腔内

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正畸 4 个方向进行复试，方向生源复试

比例不足的，允许其他方向学生转入。

三、复试报到程序

（一）现场报到

考生持身份证原件在 3 月 28 日 14：30 前往口腔医院红谷滩

新院（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北大道 688 号）4 号楼三楼会议室报

到，进行资格审查，逾期不到者取消复试资格。

（二）资格审查

（1）报考时所使用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查验，复

印件留存）；

（2）初试准考证；

（3）《南昌大学 2025 年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

原件（需审查盖章）；

（4）2025 年硕士研究生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5）往届考生毕业（结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原件查验，

复印件留存）、有效期内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

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教育部留学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

证书》）；如获得相应学位，需提供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原

件查验，复印件留存）、有效期内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



报告，专升本考生还需提供录取名册（复印件上需盖有红章）；

（6）应届毕业生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原件查验，复印件

留存），有效期内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证明（需加盖学籍管理部门公章）；所在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公章

的成绩证明（原件）。复试时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

络教育考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

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参加复试；

（7）考生大学期间科研成果、英语水平、获奖证书等相关

材料。

（三）发放复试准考证

经确认考生复试资格审查合格且已缴纳复试费，将发放复试

准考证、体检表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卡等。

四、复试流程

（一）复试形式

采用线下复试的形式。

（二）复试时间

日期 时间 专业（代码） 项目 地点

3月 28 日

(星期五)
14:30-16: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集中报到，

资格审查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4号楼三楼会议室



（三）复试内容

我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内容包括：

1.笔试：专业课，满分为 100 分，笔试时间为 2.5 小时。

2.面试：满分为 100 分，专业综合面试采取口试方式进行，

包括自我介绍，复试小组专家提问等方式。

3.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满分为 50 分，每位考生在随机

3 月 29 日

（星期六）

8:30-11: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理论考试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4号楼三楼会议室

13:00-21：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外国语听力与

口语测试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 4号楼 301

3 月 30 日

（星期日）

8:30-15: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口腔内科面试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3号楼三楼示教室

（303）

8:30-15: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口腔正畸面试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3号楼五楼示教室

（510）

8:30-15: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口腔修复面试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3号楼六楼示教室

（614）

8:30-15:00
口腔医学

(1052、1003）

口腔颌面外科

面试

口腔医院红谷滩新

院3号楼七楼示教室

（703）



抽取话题后，进行话题准备、英文自我介绍、话题陈述以及问题

简答。

（四）体检

南昌大学东湖校区校医院可进行体检，体检费 90 元。体检

地点为东湖校医院门诊楼一楼（东湖校区），考生须在 2025 年

3 月 27 日-4 月 3 日期间到南昌大学校医院接受体检，体检结束

后将体检表交至指定地点，未体检或体检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

五、成绩计算及录取原则

1.复试成绩总分为 250 分。其中，专业课笔试满分为 100 分；

专业综合面试满分为 100 分；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满分为 50

分。

专业课笔试、专业综合面试及格分均为 60 分。任一科目不

及格者不予录取。

2.将复试总成绩和初试成绩按权重计算后相加，得出考生入

学考试总成绩。

一志愿考生：总成绩=（初试总分/5）*60%+(复试总分

/2.5)*40%

所有成绩均只保留小数点后 2 位，四舍五入。

4.未参加外国语听力与口语测试者，视作放弃复试，不予录

取。复试合格的考生，录取时分专业根据考生的总成绩排序（同

分者依次按照初试总成绩、初试业务课总成绩、初试外国语成绩、



复试笔试成绩、复试面试成绩排序），依次录取。

5.录取时分学位类型（学术型、专业型）及方向（口腔内科、

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分依次

录取。

6.凡资格审查、政审不合格或不参加体检、未按要求参加同

等学力加试、体检结论属于不能录取之列、弄虚作假者及其他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等，均不予录取。

六、其他事项

1.关于各专业复试阶段专业基础考核及参考书目、《南昌大

学研究生招生体检标准（修订）》等有关信息请登录南昌大学研

究生院网站(http://yjsy.ncu.edu.cn)查阅。

2.我院除支教生以外，原则上不再同意其他考生保留入学资

格。保留入学资格申请应于录取报盘前提交学校审核，录取报盘

结束后按教育部规定不再予以办理。

3.试题保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复试过程禁止考生录

音，禁止考生将相关信息泄露和公布。考生如有泄密行为，视为

违纪，取消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4. 复 试 成 绩 将 在 口 腔 医 学 院 学 院 网 站

（https://www.jxskqyy.com/list/955.html）公示。

5.复试领导小组组织对考生的复试考核，提出拟录取考生名

单，受理考生咨询、申诉并进行解释。学院咨询电话：

0791-86363326，邮箱：ndfskqyy143@ncu.edu.cn;申诉电话：



0791-86362870，申诉邮箱：ndfskqyy010@ncu.edu.cn。

6.拟录取结果由南昌大学研究生院进行公示。

7.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南昌大学研究生院官网相关文件及通

知。

口腔医学院

2025 年 3 月 25 日


